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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長治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一、略 

1. 略 

2. 第二樓骨骸罈位使

用費三萬八千元、骨灰罈

位使用費二萬元、夫妻骨

灰罈位五萬五千元。 

第十八條 

一、略 

1. 略 

2. 第二樓骨骸罈位使

用費三萬八千元、骨灰罈

位使用費二萬元、夫妻骨

灰罈位五萬五千元。 

本鄉第一公墓納骨堂骨

骸罈位僅裝設在 1樓，2

樓無裝設，為免民眾誤

會，刪除「骨骸罈位使用

費三萬八千元、」字語 

第十九條 

一、略 

二、全國各鄉鎮市民死亡

時當年度經各縣市政府

列冊有案之本鄉及麟洛

鄉第一款低收入戶。 

三、略 

四、列冊有案之本鄉及麟

洛鄉第二、三款低收入

戶，且無直、旁系之單身

鄉民。(刪除) 

使用納骨堂（塔）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減半

收使用費： 

一、列冊有案之本鄉及麟

洛鄉第二款及第三款低

收入戶。(刪除) 

二、略 

三、略 

第十九條 

一、略 

二、列冊有案之本鄉及麟

洛鄉第一款低收入戶。 

三、略 

四、列冊有案之本鄉及麟

洛鄉第二、三款低收入

戶，且無直、旁系之單身

鄉民。 

使用納骨堂（塔）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減半

收使用費： 

一、列冊有案之本鄉及麟

洛鄉第二款及第三款低

收入戶。 

二、略 

三、略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 

第 21-1條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

戶，使用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所經

營或委託民間經營、代

理、代管之下列公立殯葬 

設施，免收使用管理相關

費用： 

一、火化場。 

二、骨灰（骸）存放設施。

前項骨灰（骸）存放設施

免費之標準，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定之。 

第二十一條之一 

經許可長期使用納骨堂

（塔）者，得永久存放至

納骨堂（塔）自然老舊無

法修復，或因不可抗力造

成毀壞，致喪失存放骨骸

（灰）功能時為止，屆時

已存放之骨骸（灰），本

所將依殯葬管理條例相

關規定處理之。納骨堂罈

第二十一條之一 

經許可長期使用納骨堂

（塔）者，得永久存放至

納骨堂（塔）自然老舊無

法修復，或因不可抗力造

成毀壞，致喪失存放骨骸

（灰）功能時為止，屆時

已存放之骨骸（灰），本

所將依殯葬管理條例相

關規定處理之。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

之固定資產房屋建築及

設備分類明細表將納骨

堂最低使用年限訂為 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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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使用年限自起造使用

日起 55年。 

第二十一條之二 

納骨堂骨骸(灰)罈位得

預購且應於申請時一次

繳清使用費，俟繳清後由

本所核發預購證明。另預

購後欲退購者，應自繳交

使用費之日起三個月內

向本所撤回申請，經核准

後，其所繳費用扣除一千

元手續費，所剩餘款項退

還，逾三個月撤回者，本

所註銷申請，騰空之罈位

本所無條件收回，所繳之

費用不予退還。 

前項預購申請人，於將來

使用其預購本所骨骸

（灰）罈位時，進堂者以

申請人及其配偶、直系血

親親屬及旁系血親二親

等（親兄弟姐妹）為限，

並應檢附上開配偶或親

屬關係之證明文件。 

申請預購時，須同時登錄

將來進堂者姓名、年籍等

資料及申請者姓名，與原

預購堂位之申請人。 

第一項預購申請，經核准

使用納骨堂位，不得將其

骨骸（灰）罈位之使用權

利讓與或移轉他人，如有

上列情形，由本所收回罈

位，已繳納之使用規費不

予退還。 

使用時，應依第十七條規

定，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

理，其收費基準以實際使

無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 

第 61條 

成年人且有行為能力

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

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

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

示之。 

因應時代變遷，給予民眾

生前預先選擇優質殯葬

設施之權利，從容理性處

理自身或家屬死亡後之

殯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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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亡者身分為準，如有

不足應補足使用費差額。 

原預購堂位之申請人得

變更登錄使用者，但以其

直系血親親屬及旁系血

親二親等（親兄弟姐妹）

內為限，且應繳交異動手

續費二千元並補足罈位

使用費差額，其較低者，

價差不予退費，且以一次

為限。另應檢附上開親屬

關係之證明文件。 

第二十一條之三 

納骨堂(塔)之骨骸(灰)

罈位內不得私置牌位或

放置陪葬物品或藏有違

禁物品等情事，若有違反

得由本所逕行撤除，家屬

不得異議。 

 為有效提昇本鄉納骨堂

使用率及促進本鄉納骨

堂管理上之完善。 

第二十一條之四 

為維護納骨堂之安全與

整潔，使用人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骨骸(灰)罈進堂前，

應嚴密封閉，以保衛生。 

二、祭品應擺設在指定位

置，廢棄物不得任意丟

棄。 

三、納骨堂內不得吸煙及

不得攜帶易燃物品進入。 

四、香燭、紙錢、炮等應

在堂外指定地點焚燒。 

五、進入堂內祭拜或參觀

者，應由本所管理員陪

同。 

六、本所得視情況管制進

堂人數及時間。 

 為有效提昇本鄉納骨堂

使用率及促進本鄉納骨

堂管理上之完善。 

 


